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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城院综„2015‟5 号 

 

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第二届四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、

建议办理工作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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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第二届四次教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5年 3

月 18 日举行。根据《关于征集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第二届四次教

代会提案通知》，截止到 3 月 13日，共收到代表提交的各类提案、

建议 12 件。根据《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关于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

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厦城院工„2014‟8 号），经提案委员会初步审

议，并提交相关职能部门会商后，确定其中 7件作为提案、4件

作为建议办理，1 件不作为提案或建议处理。现将各提案或建议

的主（协）办部门以及办结时间分述如下： 

一、提案办理工作事项 

（一）关于设立“大数据”学籍管理平台的建议 

主办部门：信息中心 

协办部门：教务处及各教学系部 

办结时限：2015年 12 月 

（二）关于学校提供一台服务器供教师开发测试使用的建议 

主办部门：信息中心 

协办部门：财务与资产管理处 

办结时限：2015年 11 月 

（三）关于我院新引进人才住房解决方案的建议 

主办部门：组织人事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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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办部门：后勤管理处 

办结时限：2015年 7 月 

（四）关于改进我院部门绩效考评方法的建议 

主办部门：组织人事处 

办结时限：2015年 7 月 

（五）关于提高行政、教辅人员绩效系数的建议 

主办部门：组织人事处 

办结时限：2015年 7 月 

（六）关于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开展继续教育的建议 

主办部门：组织人事处 

办结时限：2015年 11 月 

（七）关于与公交集团协商增加厦大等其它高校到我校公交

线路的建议 

主办部门：后勤管理处 

办结时限：2015年 11 月 

二、建议办理工作事项 

（一）关于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建议 

主办部门：办公室（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） 

协办部门：纪检监察与审计室 

办结时限：2015年 11 月 

（二）关于公布学院购买服务清单、方便师生合理有效利用

资源的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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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部门：后勤管理处、图书馆 

办结时限：2015年 11 月 

（三）关于解决部分教工子女就读公办幼儿园的建议 

主办部门：校企合作实训中心 

协办部门：工会 

办结时限：2015年 7 月 

（四）关于编制内工勤人员退休后共享补贴的建议 

主办部门：组织人事处 

办结时限：2015年 12 月 

三、提案、建议办理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本次教代会的提案、建议，是通过学院 OA 管理平台

征集的，相关“案由”及“建议”完全保留提案建议人的文字叙

述，相关办理部门可直接进入学院 OA 管理平台查阅。 

（二）提案、建议办理部门要落实办理责任，明确任务分工，

注重办理实效，保证办理质量。 

（三）提案、建议办理部门应在规定的办结时限内完成相关

事项。确因政策和各种不可改变的客观原因无法办理的，应向提

案建议人做出解释或提出初步处理意见。凡有条件办理的提案建

议，必须切实加以落实。对涉及几个部门联办的提案、建议，须

由主办部门负责与协办部门协商，并报请分管领导签署意见，切

实做到“案案有着落，件件有交代”。 

（四）提案、建议办理部门的处理意见和落实情况应通过学



 

 - 5 - 

院 OA 系统管理平台，按相应的工作流程反馈给提案建议人，并

认真收集提案建议人对办理结果的意见。提案建议人对办理结果

表示“不满意”的，主办部门须认真分析原因，进一步加强沟通，

继续办理并补充答复。 

（五）提案委员会对提案、建议的办理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

期的检查、督促，并在下次教代会上，对提案、建议的办理和落

实情况进行报告。 

（六）所有提案、建议办理完毕之后，由提案工作委员会汇

总、整理，并通过 OA 系统管理平台对提案、建议办理和落实情

况进行公示和存档备查。 

 

附件：二届四次教代会提案建议办理意见汇总表 

 

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5年 4月 17日印发 


